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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
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佈全
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産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 在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註 冊 成 立 之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股份編號： 00042）

訴訟進展公告

本公告乃由東北電氣發展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或「東北電氣」）根據香

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 13.09（ 2）條、證券

及期貨條例（香港法例第 571 章）第 XIVA 部之內幕消息條文（定義見上市規

則）（「內幕消息條文」）作出。

繼 2025 年 7 月 4 日、2025 年 10 月 10 日和 2025 年 10 月 17 日發佈相關訴訟公告

後，2026 年 2 月 2 日東北電氣收到代理律師送達的遼寧省沈陽市中级人民法院

（「法院」）（2025）遼 01 民終 18142 號民事判決書，法院就遼寧信託投資公

司申請東北電氣債權轉讓協議無效訴訟案作出二審判決，現對本案作出的二審

判決結果披露如下：

一、本案概況

原告：遼寧信託投資公司

被告：東北電氣發展股份有限公司

本案涉及一筆於 1997 年 9 月 18 日由遼寧信託投資公司（受遼寧省財政廳委託）

向葫蘆島錦化化工（集團）有限責任公司（以下簡稱「錦化化工」）提供的 3,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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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元（人民幣，下同）借款。借款到期後，錦化化工僅償還 800 萬元，剩餘 2,700

萬元未償還。

2001 年 9 月 16 日，中國人民銀行銀發 [2001]316 號文件要求撤銷遼寧信託投資

公司並成立遼寧信託投資公司清算組（以下簡稱「遼信清算組」）進行清算。

2005 年 6 月 1 日，遼信清算組與東北電氣簽訂《債權轉讓協議》，將其對錦化

化工的債權及相關從權利轉讓給東北電氣，東北電氣隨即向沈陽市中級人民法

院申請強制執行對錦化化工的債權。

2005 年 9 月 23 日，東北電氣將前述債權轉讓給阜新封閉母線有限責任公司。2005

年 12 月 12 日，沈陽市中級人民法院作出執行裁定，將錦化化工持有的股票用

於抵償債務，抵債總價為 3,152.33 萬元。

原告認為，原告在清算期間與被告簽訂債權轉讓協議，處置了對錦化化工的債

權，造成了原告資產的損失，損害了原告其他債權人的利益。依據《中華人民

共和國公司法》第一百八十六條規定“在申報債權期間，清算組不得對債權人

進行清償”和第一百八十七條“清算期間，公司存續，但不得開展與清算無關

的經營活動”，清算組在清算期間與被告簽訂債權轉讓協議的行為侵犯了其他

債權人的利益，並且違法從事經營活動，違反前述法律、法規的規定。由此，

原告請求法院確認遼信清算組與被告簽訂的《債權轉讓協議》無效，並要求被

告返還本金 3,152.33 萬元及相應利息（截至 2024 年 8 月 5 日利息暫計約 3,380.53

萬元）。同時，原告主張由被告承擔本案全部訴訟費用。

二、前期法院審理情況

遼寧省沈陽市和平區人民法院於 2025 年 8 月 5 日開庭審理本案，2025 年 9 月

27 日法院簽發（2024）遼 0102 民初 28009 號民事判決書，一審判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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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確認遼寧信託投資公司清算組與被告東北電氣發展股份有限公司於 2005年 6

月 1 日簽訂的《債權轉讓協議》（東遼債轉字第 006 號）無效；

2. 被告東北電氣發展股份有限公司於本判決生效之日起十日內支付原告遼寧

信託投資公司折價補償款 3152.33 萬元；

3. 被告東北電氣發展股份有限公司於本判決生效之日起十日內支付原告遼寧

信託投資公司資金佔用費（以 3152.33 萬元為基數，自 2005 年 6 月 2 日至 2019

年 8 月 19 日，按照中國人民銀行同期貸款利率計算；自 2019 年 8 月 20 日起至

實際結清之日，按全國銀行間同業拆借中心公佈的同期貸款市場報價利率計

算）。

如果被告未按本判決指定的期限履行給付金錢義務，應當依據《中華人民共和

國民事訴訟法》第二百六十四條規定，加倍支付遲延履行期間的債務利息。

案件受理費 368443 元，由被告東北電氣發展股份有限公司承擔。

上述情況分別詳見公司日期為 2025 年 7 月 4 日、 2025 年 10 月 10 日和 2025 年

10 月 17 日的公告。

三、訴訟進展

為維護公司利益，公司收到一審判決後隨即提起上訴。2026 年 1 月 30 日，遼寧

省瀋陽市中級人民法院簽發（2025）遼 01 民終 18142 號民事判決書，法院認為

“合同效力的認定實質是國家公權力對民事行為進行的干預，合同無效系自始

無效”，被告東北電氣的上訴請求不能成立，應予駁回；一審判決認定事實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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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適用法律正確，應予維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

民法典>時間效力的若干規定》第一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五十二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1999 年 12 月 25 日修訂）第一百九十五條、《中

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七十七條第一款第一項的規定，判決如下：

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二審案件受理費 368843 元，由東北電氣發展股份有限公司負擔。

本判決為終審判決。

四、其他尚未披露的訴訟、仲裁事項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本公司及附屬公司沒有應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訴訟、仲裁

事項。

五、本次公告事項對公司本期利潤或期後利潤的負面影響

根據上述法院二審判決生效的終審判決結果，本公司 2025 年度財務報表需要計

提相對應補償款約 3,152 萬元本金及暫計算至 2025 年末利息約 3,245 萬元合計

約 6,397 萬元，具體準確的賬務處理結果以 2026 年 3 月 31 日前本公司發佈的經

審計年度業績公告為准。

本次公告的訴訟事項暫未對本公司的生產經營產生影響，後續影響有待法院執

行裁定確定。

為維護公司利益，本公司正在向遼寧省高級人民法院申請再審。本公司依法維

護自身的合法權益，並將按照有關規定，根據本案進展情況及時履行信息披露

義務，敬請廣大投資者注意投資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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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證券及期貨條例》（SFO）內幕消息條款規定，目前本公司沒有進一步

需披露的其他內幕消息。

六、備查文檔

㈠ 遼寧省瀋陽市中級人民法院（2025）遼 01 民終 18142 號民事判決書。

承董事會命

東北電氣發展股份有限公司

朱欣光

董事長

中國海南省海口市，

2026 年 2 月 3 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含五名執行董事：朱欣光先生、賀薇女士、丁繼實先

生、米宏傑先生、劉可佳先生；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王宏宇先生、李正寧先

生、方光榮先生。


